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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辦理校際選課事宜，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八條及其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之規定，

並參酌本校實際情況，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實施校際選課以國內公私立大學及獨立學院開授課程為範圍(不包含推廣教

育性質課程)，並以合作互惠為原則。 

第三條 本校學生參加國內他校校際選課，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申請修讀之課程以本校未開設之科目為原則，惟因人數不足，本校未能開設

暑期班之科目，應屆畢業生（含延修生）若修習及格後即可畢業者，得依本

辦法申請至他校暑修。 

(二)申請修讀全國夏季學院，得依本辦法申請至他校修課，修習學分總數至多七

學分。 

(三) 本校學生校際選課之科目學分數，以當年學期限修學分上限三分之一為原

則，其學分數併入當學期修習學分數上下限計算，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 應屆畢業生修習本校學分在六學分以下者。 

2. 延畢生。 

3. 跨校雙主修、輔系。 

於前項但書情形者，修習學分總數應受每學期最高限修學分之限制，並依本

校學生選課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四)申請時應填具校際選課申請單，並依他校規定辦理繳費及選課手續，其上課

時間(含至上課地點往返時)不得與本校修讀科目時間衝堂。凡經查出衝堂之

科目，均以零分計算。 

(五)凡未依照本校相關規定完成選課登記手續者，其成績不予承認。 

(六)學生於外校完成繳費及選課手續後，需於開課後二週內，將繳費憑證影本送

教務組存查，以做為登錄課程、成績資料之憑據。 

(七)在職專班學生選修他校開設之課程（含暑修）一律不列入畢業學分，惟課程

未通過且可能影響畢業學分者可提出申請，並以性質相同之科目為限。 

第四條 他校在學學生參加本校校際選課，應經其就學學校之同意，於本校每學期選課開

始至加退選截止日期內辦理，逾期不予受理申請及繳費。 

辦理選課後，除開課人數不足停開外，不得辦理退選、退費。 

每學期結束後，本校應將該生成績送其就學學校以辦理登記事宜。 

第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暨其他有關法令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教研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